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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了知法相、名相、事相有何必要？
答：如果既知道法相又知道名相和事相，则可以无有困难地表示出这个法，否则会把这个法和其他法混为一体。
122、详细分析三相的不同特点和关系。如果此三者均以遣余识了解，则为何法相、名相还有“境法与心法”之别？
答：第一问：

法相：是能了知的法，即依靠法相能了知某法的特点、作用等，所以叫能安立的因，就像项峰垂胡。它是境之法，因为从耽著的角度而言，它是外面事物上拥有的特征。

名相：是所了知的法，即通过法相所了知的果，比如，“黄牛”是心之法，因为它是假立的，不是外境上真实存在的。

事相：是所了知的法也是依靠处，即能了知的法相和所了知的名相这二者要结合起来需要依靠事相。比如，黄牛具足项峰和垂胡，黄牛这个名称要依靠花白或黑色的黄牛。因为法相、名相都依靠事相，所以叫所依法。

三相的关系：三者之间有能立所立或能知所知的关系，依靠法相能了知所知的名相，又通过名称能了知事物的本体事相，它们之间的能依所依关系就如同印章上的东西要通过印纹了知、印纹要通过印章出现一样。

第二问：此三者都是心的遣余识了知的，但其中法相是境法，名相是心法，因为从耽著的角度而言，比如在说人的特点是知言解意时，我们都执著这种特点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所以从耽著的角度而言，它是外境的法，但实际上这种特点也是与遣余识结合起来而安立的。
123、为什么因明前派承许的无论法相是否需要法相皆不合理？

答：因明前派的有些论师认为法相不需要法相；有些认为法相从意义上不需要法相，而名言上需要法相；有些认为名言和意义上都需要法相。

对此三种观点可以一并遮破：请问你们在能立因的法相没有确定的情况下，所立果的名相是能了知还是不能了知？若能决定，则在法相没决定的情况下名相可以了知，那么前面的法相应成无有意义、无有必要安立，比如在不了知项峰垂胡的情况下，若能了知黄牛，那这个法相就没有什么用了。反之，若能了知的因不决定的情况下，果的名相不了知，那就失坏了无穷无尽的立宗，如果是不能了知，那么就永远没有机会了知果，因为你们承许法相是无穷无尽的，所以，最末尾的法相是不能了知，而你现在若承许不了知法相，则不能了知果的名相，因此，则永远也不能了知果。

44课

124、为什么自宗成立名相的观点没有无穷的过失？
答：名言尽管不具备第二个名言，也不会超越认知、名言的范围，但名言本身就是依靠法相建立与自身无别的所知本体，何时通达所谓名义法相的名称与意义密切相联，当时的名言即成立，如同领悟了大腹与瓶子的名义紧密关联时就成立了瓶子的名言，因此建立名言不会有无穷的过失。
125、比喻说明自宗如何以三次论式来运用因与建立法相。
答：运用因：总建立因与分别属于此论式的建立因。

第一、声（有法），为无常（立宗），所作性故（因），这是根本因；

第二、所作（有法），是真因（立宗），三相齐全之故（因），这是理由；

第三、三相齐全（有法），可称为真因（立宗），最初命名因即是如此，这是回忆名称。

建立法相：总建立法相与分别属于此论式的建立法相。

第一、此动物（有法），是黄牛（立宗），具有垂胡故（因），这是根本因；

第二、垂胡（有法），是黄牛的法相（立宗），排除直接相违而成立义反体故（因），这是理由；

第三、排除直接相违而成立义反体（有法），可称为法相（立宗），最初命名法相即如此，这是回忆名称。

45课

126、如何遮破他宗所安立“法相的法相”的观点？自宗如何承许？
答：第一问：他宗（夏瓦秋桑等论师）认为，法相的法相应具有三法。所谓的三法：总的法相；不是自己名相以外的法相；在事相上成立。

破斥：“待名相故此非理。”（主要针对第二点进行破斥。）

我们如果要了知法相的法相，就必须要观待名相了，但这肯定是不合理的，法相会成为没有作用的过失。因为法相与名相之间的关系是依靠法相来了知名相，而并不是观待名相来建立法相，但按照你们的观点，所谓法相的法相“不是自己名相以外的法相”，这就说明法相的建立必须观待名相。比如我要了知黄牛，首先要知道它的不共特点——项峰垂胡，但是现在，我已知道了名相，那么法相不存在也是可以的。所以，如果法相需要观待名相才能安立，那么法相就失去他的作用了。

第二问：自宗承许“乃遣直违义反体”。

法相的法相是指排除直接相违成立义反体。

所谓“排除直接相违”就是否定不同类，比如我们要建立黄牛，则不具足项峰垂胡的任何动物和事物全部需要排除。

所谓“成立义反体”，是指在遣余识面前要否定名相与事相两种反体而成立法相自身的义反体。原因是从反体的角度来讲，法相的反体不是名相与事相，如果反体没有分开，则有法相的法相过遍于名相与事相的过失。
127、雪域前派如何归摄法相的过失？自宗如何破斥？
答：此题中，雪域前派在归摄法相的过失时，与前一题（第126题）前派论师承许法相的法相应具三法的特点正好相反。

过失一：自反体不成立实体。

对方认为，如果法相自己的反体没有成立，在推理时，就应成：这个动物，是黄牛，是黄牛之故，因为黄牛不共法相的反体还没有成立的缘故。

过失二：义反体转他。

前面（第126题）讲了，对方认为“法相必须要观待他的名相才能安立”，否则，就会有“义反体转他”的过失。比如，这个动物，是马，具项峰垂胡之故。也就是说，法相的义反体已经转移到其它的马匹上面，这叫做义反体转他。

过失三：不住事相。

比如，我前面的绵羊，是黄牛，具项峰垂胡之故。项峰垂胡的法相在绵羊的事相上根本无法成立，这叫不住事相。

自宗破斥：你们在安立法相的三个过失时，是在运用论式的方式下安立的？还是在不运用论式的方式下安立的？

一、如果对方认为是以论式的方式来安立过失，但这是不合理的。比如，这个动物（有法），是马，因为具有项峰垂胡故，你们以一个非黄牛的动物作为论式的有法，则“义反体转他”就不存在，应是“不住事相”的过失。

二、如果对方承许不是以论式的方式安立过失，则若连论式都没有建立，那么“法相不住事相”就没有意义了，因为法相要在事相上建立，必须要利用一个论式，如果连论式都没有，“法相在不在事相上存在”的说法也不会有。所以，“不住事相”的过失也无法成立。

三、如果你们所承许的这些法相过失具有合理性，那么作为智者顶饰的法称论师为什么不予以认可呢？
128、自宗怎样安立总的法相的过失？

答：自宗认为总的法相的过失有不遍、过遍、不容有三种。

第一，不遍的过失：比如，这个动物，是黄牛，具花白垂胡之故，其中花白的垂胡对花白的黄牛来讲是周遍的，但不能遍于黑色的黄牛，所以这种法相就具有不遍的过失。

第二，过遍的过失：比如，这个动物，是黄牛，具头之故。其中“具头”的法相不仅在黄牛上周遍，而且可以在其它动物上周遍，所以这种法相具有过遍的过失。

第三，不容有的过失：比如，这个动物，是黄牛，是瓶子之故，“瓶子”的法相在黄牛上根本不可能容有，所以这种法相具有“不容有”的过失。

只有远离了这三种过失，才能安立正确的法相。

46课

129、对自宗所安立的法相之三大过失，对方罗列了哪两大过失？自宗是如何回辩的？
答： 对方所罗列的两大过失：

一、法相的这些过失是立事相当作过失还是不立事相当作过失？如果是在立事相的情况下当作过失，那对于黄牛的法相来说，运用花色项峰垂胡就会成为不遍，原因是，如果这一法相要立在花白动物上，则无有过失；倘若安立在黑色动物上，就成了不容有。假设不立事相则没有过失，因为有法没安立，要算过失，必须有一个具体的动物，把它当作黄牛，看它具不具足花白的垂胡，没有事相，就没有构成过失的根本。

二、就这些是在事相上算为过失而言，法相不容有的事上如果遮遣名相，那么要表明具有项峰等特征的动物是黄牛，而在使用具有项峰等特征的过程中，法相与事相没有不同的反体而成不容有，这样一来，具备项峰等特征的动物也成了否定黄牛的名言，如果法相不容有的事中不遮遣名相，就成了法相不遍于名相的结局。

自宗回辩：

上面的两种辩论推翻不了我们的观点，尽管所有的过失是在立事相时看作过失的，但不会招致你们所罗列的过咎，因为就花白牛立的事相而言，如果在花白的动物上来表明花色黄牛的名言，你们的观点的确是对的，然而在只证明黄牛之时，花色项峰垂胡的法相显现不遍。其次，具足项峰等自身的名言不成不容有，而不容有项峰等其他的名言，这一点我们也承认。
130、法相和名相是一实体吗？如果不是一实体，为什么可以用自性因来推理？
答：我们承许黄牛的名言是通过项峰垂胡所诠表的事相，而耽著名相是在外境上存在，法相与名相在外境上如果是一个实体的话，那么一个实体不会有现与不现两个部分，因为以名称为特征的名相是分别念的所见，由此见法相的根识也应成为名言，成为自相混合执著的分别识了；建立名相也应像以所作建立无常一样成了证成义理；名相也应该变成实体存在了。
131、世间名言是怎么形成的？它和名相、名称有何差别？请举例说明。

答：成立具有理由的名言，意义相混合的心识就是名相的法相，名相的事相是指为了认知义反体而以名称进行命名。其中，最初取名称为命名的，后来了达这一点，进而身体加以取舍，语言表达是非，意识观察有无等，三门运用的过程中，依此就形成了世间的名言。

名言不一定是名称、名相，如愚人叫牦牛，名称是牦牛，名相是人，名称、名相应该是名言，名言不一定是名称、名相。

47课

132、“三法各自反体可独自显现”，此观点有什么过失？自宗观点如何承许？
答：第一问：三法各自的反体若是显现的反体，那么三法自己的行相也应成了独立自主无有观待而显现之无分别识的对境了，倘若承认这一点，显然与一切名言分别均是遣余的说法相违。

第二问：自宗认为显现的反体根本不是三法，三法是在遣余识前浮现的。三法的自反体分开浮现，法相的反体不是名相，名相的反体不是事相，事相的反体也不是其他三事。在遣余识前，有实的建立与无实的遮破都可进行成立，所以，在显现境上三法根本无法安立，在遣余识前三法的自反体可合理建立。
133、法相与名相间的相属如何以量确立？事相与名相间的相属世人是如何运用建立的？
答：第一问：法相与名相二者在分别心前自性是一体相属，法相的义共相与名相的名言共相二者借助命名的力量而错乱为一体，执著为一体，以识领受或者通过自证而成立法相与名相的相属。

第二问：智者由精通法相、名相，见到法相回忆名称而成立事相与名相的相属；愚者尽管了知名称，但不知名相与事相的相属，需要运用建立名言的比量因，使他们能回忆起名称，进而了知名相与事相的关系。
134、从正反方面举例说明三法总别共十二种论式成立三法自反体是互不混杂的方式存在，并说明其中二种论式不正确的理由。
答：一、自反体的总论式与分别推断的论式：

法相的总论式：项峰垂胡（有法），是总法相（立宗），是遣直接相违而成立义反体（因）；

别论式：项峰垂胡（有法），是分别黄牛的法相（立宗），是遣除黄牛直接相违而成立义反体（因）。

名相的总论式：黄牛（有法），是总名相（立宗），是以反体作理由而论证的名称（因）；

别论式：黄牛（有法），是分别黄牛的名相（立宗），是以项峰垂胡作理由而论证的名称（因）。

事相的总论式：花白动物（有法），是总事相（立宗），是总法相的所依之故（因）；

别论式：花白动物（有法），是分别黄牛的事相（立宗），是项峰垂胡的所依之故（因）。

非他反体的总论式与分别论式：

事相总论式：项峰垂胡与黄牛的义反体作为理由而论证的名称（有法），不是总事相（立宗），非为法相的所依之故（因）；

别论式：项峰垂胡与黄牛的义反体作理由而论证的名称（有法），不是黄牛的事相（立宗），不能作为法相的所依之故（因）。

名相总论式：垂胡与花白（有法），不是总名相（立宗），非为义反体作理由而论证的名称（因）；

别论式：垂胡与花白（有法），不是黄牛的名相（立宗），非为义反体作理由而论证的名称（因）。

法相总论式：黄牛的义反体作理由而论证的名称与花白（有法），不是总法相（立宗），非为遣直接相违而成立义反体（因）；

别论式：黄牛的义反体作理由而论证的名称与花白（有法），不是黄牛的法相（立宗），非为遣除黄牛直接相违而成立义反体（因）。

二、论式中表示花白不是总法相以及黄牛的名相与项峰垂胡不是总事相的两种论式是错误的，其一、这个动物的颜色可以充当花色的名言，因为可以安立说“见到花白”；其二、由于不可作为暂时事相之法不容有的缘故，虽然安立是事相，但没有过失的情况也会存在。所以以上两种不是正确论式。

48课

135、对于法相、名相、事相依12种推理而互不混杂的论式中，对方提出了哪些诤论？自宗如何遣除？
答：对方主要就表明是自反体的论式以及表明非他反体的论式两方面提出了一些辩论，自宗对此一一遣除。

一、遣除于表明是自反体的诤论：

对方向我们辩论：在你们建立总法相自反体的论式中，项峰垂胡（有法），是法相（立宗），遣除直接相违而成立义反体之故（因），这里的因即项峰垂胡法相的法相，它在名相和事相上存在还是不存在？如果说，它在名相的黄牛和花白的事相上不存在，那有很大过失，就成了黄牛没有项峰垂胡、花白的黄牛没有项峰垂胡，如是应成项峰垂胡法相的法相没有遍于黄牛的名相和事相的过失；如果说，刚才法相的法相在花白及黄牛上是存在的，那也不合理，则这种法相不仅是法相的法相，还成了名相的法相、事相的法相，这样一来，法相之法相已经有过遍的过失。

自宗对此答辩：由于法相、名相、事相是一个义反体，或三法每一法又可分三种（如法相之法相、法相之名相、法相之事相……），共九法也是一个义反体，因而，法相之法相周遍于事相与名相的义反体，并没有不遍的过失；又由于三法自反体是不同他体，因此法相之法相的自反体并未遍于名相之法相、事相之法相，如此一来，也没有过遍的过失。

二、遣除于表明非他反体之诤论：

对方主要从“名相违”、“遮名言”、“直违事名”三个方面与我们进行辩论。

（一）、名相相违方面的辩论：在你们非他反体的论式中，比如项峰垂胡与花白（有法），不是总名相（立宗），非为义反体作为理由而论证的名称之故（因）。不是名相的花白名言和不是名相的项峰垂胡名言是不是名相？如果是名相，则与你们在论式当中说二者不是名相，明显成了直接相违；如果此二名言不是名相，那么作为非名相的名言的它，就成了不观待真实安立因，如此一来，瓶子也可以叫黄牛，黄牛也可以叫人，最后，名言和意义完全都已经混乱了。

（二）、遮名言方面的辩论：项峰垂胡上到底否不否定总名相的法相？如果它否定成立具理由的名言心识，那么就灭绝了法相的名言；倘若不否定，则名相的法相就成了过遍。

（三）、直违事名方面的辩论：你们说法相和名相在一个论式中成为一体，但事相是有实法，名相是增益假立的无实法，这样直接相违的两个法怎么会变成一体呢？

对方提出的三种辩论对我们此处的观点并无妨害。下面遂一一说明理由：

（一）、没有第一种过失：从义反体角度来讲，非名相的名言是名相的事相之故，不会有名言，不观待真实安立因的过失。而从自反体的角度，非名相的名言不是名相自反体的缘故，也不会有成为直接相违的过失。

（二）、没有第二种过失：从义反体角度，项峰垂胡的名称并不否定成立具理由的名言心识，所以不会有灭绝法相名言的过失。而从自反体角度，名相的法相在名相上面存在，在事相、法相上根本不存在，所以也没有过遍的过失。

（三）、没有第三种过失：对于意义和名言二者，只是通过分别错乱而执为一体，外境上并不存在一个实体，所以不会有直接相违的法成为一体的过失。
136、举例说明为何相违、相同的论式也有能合理成立的时候。
答：相违之论式能合理成立：在文句的论证方式过程中，有些原本意义上并不相违，而仅是表面词句看似相违。比如，声是常有，所作之故，这一论式用“所作（有法），是相似因（所立），三相不全之故（因）”可以推翻，接下来，三相不全（有法），是真因（立宗），三相齐全之故（因）。

相同之论式能合理成立：还有些论式，有法与立宗二者意义上本不相同，但在表面词句上却显得相同。例如，所知的反体（有法），是所知（立宗），是可充当心之对境故（因）。其中“所知的反体”指所有世间万法的反体，“所知”是从我们人的分别念可以了知的范围讲的，“是可充当心之对境故”是从分别念的对境角度讲的。

所以这些表面显得相违、相同的论式，之所以在此能合理成立，主要是因为它们在意义上并不存在相违和相同。
137、在“谓法名相境一体，异体量不等皆误”中，对方是如何承许的？自宗对此如何遮破？

答：一、藏地大多数论师承许，法相与名相在外境上是一个本体。

二、声闻部有些论师则声称，瓶子表示有为法的生住衰灭四个法相与瓶子是不同实体。

三、有些论师则主张说，一个法相可能表明若干名相，一个名相由许多法相来表示，因此法相与名相数量不等。

自宗遮破：以上所有观点均是错误的，下面依次说明原因。

一、其实法相、名相均是以遣余识安立的，在外境自相上并不存在法相、名相，故而也不可能有二者在外境上是一个本体的可能。而从识前安立的角度，法相耽著的是境法（外境中实有的东西），而名相仅是心法，是假立的，不是外境真实存在的。所以从耽著境的角度二者实有、假有决定的缘故，二者在外境上不可能是一个本体。

二、对方承认以法相不能无二无别地表明名相的本体，如果具有不同他体而表明，那么就有“瓶子成了具有无常而不能成立瓶子是无常”的过失。所以，瓶子的生住衰灭四法相与瓶子的名相，在分别心前自性是一体相属，即是一本体。

三、自宗认为法相、名相是等量的，即法相是一个，它的名相一定是一个；名相是一个，法相也是一个。如同盖印的印章和章印出来的印纹一样，能表的法只有一个时，则所表的法在总体上也应该只有一个。否则，若法相是一个，名相有多个，则在一个名相上具备法相，其余名相上不具备，则法相有不遍的过失；或者法相有多个，名相是一个的话，其余的法相成了多余，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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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解释量、量士夫、不欺及明未知义。
答：量：指现量和比量，就是一种正确的识。

量士夫：具有正确识的士夫。

不欺：不欺惑。如果现量见到，在现量识前不欺惑；如果比量确定，在比量识前不欺惑。

明未知义：“明”是明白、通达之义，即前所未知的现在已了知，如果现量见到，则以前未见的，现在见到了；如果以比量了知，则前所未知的现在了知了。
139、简述天王慧等论师对“量”的定义，并遮破其不合理之观点。
答：一、天王慧论：不欺和明未知义都是量的法相，只是异名。

破：若本体上完全分开法相，那名相了也需变成两个，但名相应该只是心识前出现的一种概念，故两个名相在脑海中是不容有的。

二、慧源论师：量有胜义量和世俗量。胜义量的法相是明未知义，因为在圣者各别自证面前不存在要获得断定的意义；世俗量的法相是不欺惑或明未知义均可。故世俗量和胜义量是分开的。

破：若如此虽然可以，但总的量的法相不存在是不合理的，比如，男人有法相，女人有法相，但人的总法相没有是不行的。

三、法胜论师：量的法相是不欺识，且不欺识具有三种特点：本体不欺；对境不欺，可遣除不容有的法相过失；作用不欺，可遣除过遍的过失。他还认为需要用其他方式补充远离不遍的过失，并且明未知义是量的作用。

破：需要补充远离不遍的过失不合理，因为现在的法相中若没有远离不遍的过失，那么其他方式补充也没什么作用了；将了悟真义（明未知义）说为量的作用不是一位理自在的究竟密意。

四、香嘎纳塔和德谢嘎瓦论师：了悟真义是量的法相，具三种差别：本体差别，遣除反方面的增益；对境上的差别，通达前所未知的意义；缘取方式上的差别，怎样缘取在外境上不会有错乱。

破：无需之过：第三个缘取方式上外境不错乱，这一点若具足则第二个差别通达前所未知之义就不需要了。不遍之过：第一个差别遣除反方面增益对比量识还可以，但对无分别的现量识就不能周遍安立，因其无法遣除增益故。不容有之过：现量、比量了悟真义是不现实的。
140、萨迦班智达自宗如何安立量的法相？

答：不欺识和明未知义哪一种都可以用，因为此二者都能了达一切事物的自相，但自宗不会有过失，因我们是从自反体角度安立并未从义反体角度安立，并且此二法相对胜义量和世俗量都可以安立。

关于不欺惑有三种特点：

作用不欺惑：若自相存在则作用存在方面不欺惑，自相不存在，作用也不存在。如火的自相存在，则燃烧的作用存在；火自相不存在，燃烧的作用也不存在。

作者不欺惑：从识自己本体的角度来讲，现理或比量断定存在，在存在方面不欺惑；若断定不存在，则在不存在上不欺惑。

所作不欺惑：若趋入自相外境，在所作的外境上会得到不欺惑，而趋入外境不存在的东西有欺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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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分别说明定解与增益的法相及分类。无分别增益为什么不属于此处的增益？
答：⑴定解法相：凭借量的力量断除怀疑的一种智慧。

分类：正量的定解，即对无有欺惑的意义断除怀疑的智慧

      颠倒的定解，即对欺惑的意义遣除怀疑的智慧。

  增益法相：抛弃真理而妄执他边。

分类：颠倒增益，怀疑增益。

⑵无分别增益不安立原因，因为增益可依靠定解的智慧来遣除，比如原本执著柱子是常有，后来依靠善知识的教言，了知柱子是无常的观念，就可遣除原来执著柱子常的增益邪念，而遣除无分别的增益，必须断掉它的因，比如见毛发、二月等，分别念虽可通达没有毛发、二月等，从道理上可了知，却不能遣除无分别的增益，所以不安立无分别的增益，只讲分别念的增益。

142、什么叫做“骤然比量”？骤然比量为什么属于颠倒识？
答：⑴骤然比量：先前未了知，当突然发现一事物时，立即通过推理遣除增益，产生的一种定解。

⑵比量是一种遣余的智慧，不是像无分别的现量，以显现方式取对境，当骤然比量产生时，会遣除增益，比如先前没有认为某个地方有火，而突然以烟的推理推出这地方有火，立即遣除没有火的执著，所以骤然比量遣除的增益可包括在顛倒增益中。
143、分别说明定解与增益二者在对境、本体、时间上的三种辩论。

答：⑴定解与增益从对境上的辩驳：

对方：定解与增益的对境是异体有二者非能遣所遣的关系，如外面的光明不能遣里面的黑暗，若是一体，则有对境不知是真实还是虚妄的过失。

回答：定解与增益二者的耽著对境虽然是一个自相，但由于耽著方式一者是符合实际，另一者不符合实际，耽著对境方式截然不同的缘故，是所遣能遣的关系合情合理。

⑵从本体上的辩驳：

双方：定解与增益二者从心的本体上是一体，则有自识不能对自己起作用，因此所遣能遣的关系不合理；若是异体，则有一者通达并不能遣除另一者的不悟识一般，也是有合理。

回答：二者是一个心相续中的不同反体，故没覓述的过失。

⑶从时间上的辩驳：

对方：定解与增益二者若同时产生，则成了两个分别念并驾齐驱；若不是同时产生，则没有能害与所害的关系，如白天的光明与夜晚的黑暗一样。

回答：时间虽然不是同时，但在一个相续中，首先存在增益，后来生起定解而使增益相续不再生，对此安立为遣除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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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萨迦班智达与胜法论师安立量的分基，为什么前者较后者合理？
答：萨迦班智达：量的分基是正确的识，正确的识必定是识量或者比量，因为四种现量都是符合实际道理的有境，全部是正确的识，比量是依靠三相齐全的推理进行论证，所推出的法也是符合实际的一种推断识，这种识也是非常正确的，所以真正的量决定是正确的识，此种观点合理。

胜法论师：量是正确的识，但正确的识有两种，一种是正在起作用的识，  于现量，这不是量的分基，另一种是仅看见单独的水或火，这种识可作为量的分基，这种观点不合理。将正确的识分为两种，其中一者作为量的分基，基实，安立分基、应以总法作为分基，比如有实法和无实法的分基是所知，分基应是遍于一切法，所以总法才可成为分基，胜法论师安立量的分基，是以别法作为分基，则不能遍于一切法，比如四种现量中以根现量作为分基，肯定不能遍于四种现量，所以胜法论师的观点非常不合理，萨迦班智达安立正确的识为量的分基，可遍于所有的现量与比量，此种安立极为合理。
145、从一本体异反体、遮一体之他体、一体、异体四方面分析现量与比量的关系。自宗所承认的观点，为什么没有比量不是识或者与总现量成他体的过失？
答：（1）从心的本体而言：现量是如实照见对境自相的一种智慧，比量是能过正确的方断方式来了知事物的一种智慧，两种都是有实法的缘故，所以二者不是遮一体的他体关系。又现量与比量的本体都是识，任何一个识在内观时都是自证，所以现量与比量也不是他体，从心的本体而言，在心的相续中现量与比量是一体关系，从外境的角度而言：比量是依靠总相的方式来了知，现量是以自相方式了知。从对境的角度来讲：现量与比量不是一体，而是他体关系。

（2）对方：若观待对境而言，现量与比量是他体关系，则有比量不是识的过失。

回答：所谓比量是从心识的角度来安立，不是以对境的角度来安立，因此没有所谓比量不是识的过失。

对方：若从心识的角度来讲，比量与自证是一体，则比量与总现量是一体，但比量与根现量他体，故比量与总现量也应成他体的过失。

回答：没有这种过失。基实，分析总法与别法的关系，如果有一法与总法中的别法是一体，那么与总法应成一体关系，但任何一法如果跟别法是他体，则不一定与总法也是他体关系，比如檀香树与沉香树是他体，但檀香树与总法树木不是他体关系，所以比量与总现量是他体的过失是没有的。

146、分别说明四种现量、错乱根识、比量哪些有说词？哪些有释词？
答：现量的释词是依靠根的意思。现量的说词是如实照见外境自相的一切识。

比量的释词：依靠正确的理由来了知对境。

比量的说词：照见真实的理由而回忆它们的关联，从中以共相的方式来了知所推断的对境。

（1）有释词与说词：

根现量、意识量：因为六根识的现量都依靠根，都能如实照见自己的对境自相。

所有的真正比量：真正比量都是依靠正确的理由来推断，以共相的方式了知所推断的对境。

（2）有说词没有释词：

瑜伽现量、自证现量：因为瑜伽现量不依靠根，而是依靠等持力产生，自证现量亦不依靠根，而是从内观的心识而安立的，但二者能如实地照见自己对境的自相，因此它们唯有说词而没有释词。

（3）有释词没有说词：

错乱根识：比如看见二月等，是依靠根而现见的，但没有如实照见外境的自相，二月对境的自相并不存在，所以只有释词没有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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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如何遮破因明前派将“本非现量妄执为现量”、“本是现量妄执为非现量”的观点？
答：（一）破“本非现量妄执为现量”

对方观点：1、对境方面：比如从门缝中看见宝珠之光而执着其为室内的宝珠。虽然环境上有错乱，但从宝珠方面而言，应许为真实的现量。

          2、时间方面：比如半夜做梦梦到白天时分正与自己的儿孙交谈，虽然时间上有错乱，但当时执着儿孙的心识是正确的。也应该承许有现量的部分。

          3、形象方面：比如将白色的海螺见为黄色，或坐车时看见树在向后跑。虽然黄色或跑动的部分不正确，但是海螺及树木的形状是正确的，应该承许是现量。

          4、因明前派鄂译师认为：缘取白螺的眼识对于所触的柔和沉重来说也是现量。
破对方的观点：

（1）虽然已经看见了宝珠的光，但并没有现量见到宝珠的自相，所以不能成立是现量。

（2）这只是做梦时的迷乱幻现，当时不可能存在白天儿孙的真实自相。所以也不会是现量的一部分。

（3）黄海螺和摇动的树都是因为根识错乱而造成的，根本不存在一种黄海螺和摇动的树木的自相。所以正常的眼根也不可能见到黄海螺和摇动的树木的形状。所以安立为现量也是不合理的。

（4）这是因为对方没有了知十二处之间的联系。十二处又分为六内处（眼、耳、鼻、舌、身、意）与六外处（色、声、香、味、触、法）是一一对应的。如眼处的对境是色法、身处的对境是触法。如果眼识既能见色法又有所触，那么六内处各自不同的作用就成为没有意义。所以因明前派认为眼识也能照见所触的说法只不过是没有分开现量和比量。不了知因法推知理（任何一个法聚集因时几种因同时存在）。所以他们认为所触的柔软和沉重也是现量是不合理的。

实际上这四种情况都是通过比量的推理来论证的，而并不是依靠现量。
（二）破“本是现量妄执为非现量”

对方观点：（1）对境方面—已分别念将对境门外的瓶子误认为室内的瓶子时的眼识

（2）时间方面—将下午所见到的有情认为是上午所见过的有情的眼识

（3）行相方面—将形象是红色的柱子误认为是红布的眼识。

      破对方观点：分别念虽然错乱，但现量的根识并没有错，因为已经现量见到了瓶子、某个有情或红色的柱子。只不过是由于分别念的错乱而将其误认为是他法。但在根识面前，它们并没有错乱，因为都现量见到了自相的缘故。

因明前派个别论师认为“个别师言是非同”如果将柱子的红色认为是红布，并承许此为现量，那么将白色海螺误认为是黄色海螺，黄颜色有误，但其形状的这部分应承许为现量。

破：“不同对境异体故”

这两种对境完全是不同的，因为将红色的柱子看成红布实际上无分别根识已经完全无误的见到了红色柱子的自相，只不过因为分别识错乱而误认为他法。而将白海螺看成黄海螺，完全是由于根识错乱导致的，也就是依靠根识见到了黄螺，而黄螺的自相在外境上根本是不存在的，如同二月一般，所以不能承许为是真实现量。

148、如何遮破因明前派将“本是比量妄执为非比量”、“本是非比量妄执为比量”的观点？
答：（一）破“本是比量而妄执为非比量”

因明前派有些论师认为：通过宝珠的光来推理宝珠不是一种比量，原因有三：

1）如果通过宝珠来推断宝珠存在，则能立与所立成为无二无别，故不合理。

      2）如果通过宝珠的光来了知宝珠，那么因为宝珠是隐蔽分，还没有成立，所以宝珠的光也无法成立。

      3）如果仅用一般的灯光、太阳光也无法成立宝珠，所以这种比量推理是不合理的。

自宗驳斥：如果按照你们的这种说法，则依靠稻芽推辞稻种，依靠烟来推知有火，诸如此类的推理全都成为不合理，因为：以稻种为例：

1） 如果以稻种来推知稻种，能立所立就成为无二无别。

2） 如果以稻芽推出稻种，在种子还没有成立之前，他的苗芽也不能成立。

3） 若以其他的青稞芽也无法推出稻种成立。

对方认为：没有这种过失，因为依靠稻芽推知稻种是先前就了知稻芽和稻种之间有一种彼彼所生的关系，所以即使不了知隐蔽的部分但通过推理也可以了知。

自宗回答：那么宝珠和宝珠之光也是同样，虽然宝珠是看不见的隐蔽分，但依靠以前了知宝珠与宝珠之光的关系，所以见到珠光之后，也能了知宝珠存在。

（二）破“本是非比量而妄执为比量” 

外道的观点认为：有支的山上，有常有的火，因为有胜义的烟之故，如同大自在所作的灶。

胜义谛的烟（因）与常有的火（所立），从实相的角度来讲是错误的，但从外境角度来讲，外境的山上确实有火存在，它依靠烟来建立的这一部分应是一种正确的比量。

自宗破斥：

1）三相不齐全

一个起初的推理必须具足三相齐全，而有支的山，常有之火，胜义谛的烟都不成立，所以推理也无法成立 。

2）能差别和所差别的法无法建立

能差别法包括因的能差别法“胜义”和所立的能差别法“常有”，如果所差别的法“火”与“烟”要成立 ，必须要依靠能差别法的“胜义”与“常有”，但是因为“胜义”和“常有”无法成立，也即能差别法无法成立，所以所差别法也无法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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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量是不欺这一点通过自决定还是他决定来证知的？为什么说自定量不依他定量、他定量依靠自定量来了知？
答：无欺依量决定，量中有些是自定量、有些是他定量，也有不属于自力、他力，超胜于我们分别念的量，也就是佛的智慧。

自定量：不需要其他助缘，依靠自力的力量决定生起定解，现量与比量都有。

自定量有三种：二种境证、自证和比量。它们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决定，不需要依靠其他助缘，故不依他定量。但他定量必须依靠自定量，因为他依靠自己的力量不能产生真实的决定，必须依靠其他的量来了知。他定量有三种：初见、心未专注、具错乱因。依靠他量来了知其他量，就叫能决定量，需要依他力来决定，叫做所决定量。能决定量就是起作用的境证，具串习境证及比量。

所以，三种自决定量不需他量决定，三种他决定量必须经自决定量来了知，除了自决定量以外，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第二个能了知它的东西。
150、他宗和自宗是如何安立遮破与建立的？破立是如何决定的？
答：自宗：显现是有实法的有境，因此现量只要显现外境，就可取名为建立，而不必直接进行破立，由它引出的决定与比量，归纳而言，在遣余中有破与立两种。如果分类，遮破分类当中也包含遣余的建立，诸如无瓶，遣除建立是无遮，比如无瓶的地方，不加遣除是非遮，这两种方式中前者是单独的遮破，后者是破立兼具。

他宗：藏地有些论师认为，青莲花的青色直接成立，总的青色间接成立，这是通过显现外境形象而直接证知的，再比如，直截了当遮破火，从而间接破除烟，这是通过显现其他外境形象断除增益而间接证知的，这两种方式也属于建立与遮破。

萨迦班智达对此进行遮破：你们的直接证知现量包括在现量中，间接总的青色的证知应该包括在比量中。对方说：比量观待因，而这种情况不观待因，所以比量不是间接证知。驳：它就成了不包括在现量与比量的第三量中，而且它也不是不观待因，理由是，由别成立总就是自性因，以因的相违否定果是可见不可得因。

故，建立各有二类，共四种：是境、是识、有境、有识。

遮破分：非境，非识、无境，无识。

四种建立与前二种遮破是非遮，后两种遮破是无遮。能决定这些的破立也是依靠量而证知的，因为凭借现量与建立无遮的比量加以遮破，通过现量引出的决定与建立非遮的比量完全建立。
